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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老龄产业协会个人会员名单

姓 名
张 靳
羊丽华
汪 琦
杨 梅
杨 渝
王 姮
李小红
李 瑾
刘艳群
肖永正
刘春兰
何 平
潘 虹
王革漠

任素蓉
任秀蓉
吴 英
刘丽霞
胡海燕
李文蓉
张 诚
黄 倩
万小满
杨庆华
岳逸峰
姜 婷
喻春霞
杨凤群

姓 名

热烈祝贺
绵阳市老龄产业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绵阳市老龄产业协会是由从事老龄产业

生产、开发、流通、服务以及与老龄产业相关的
科研、教学、培训、保险等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和有关行业的专家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
会组织，成立于2018年2月。

成立背景

绵阳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全国、全省平
均水平，目前老龄人口已达100万，老龄事业改
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市委市政府
于 2017年 10月 17日出台了《绵阳市全面构建
老龄工作大格局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为进一
步夯实老龄工作基础，解决老龄工作存在的突
出问题，全面构建老龄工作大格局，实施老龄
事业发展“336计划”打下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根据目前我市形势及市委市政府的要求，
老龄工作中存在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全社会各
相关部门、相关企业及人员凝心聚力，共同探
索解决办法，有许多艰巨复杂的任务需要社会
各界人士协同配合，落实完成。在此背景之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依
法成立“绵阳市老龄产业协会”势在必行。

协会宗旨

本团体的宗旨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坚持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以改善民生为重

点，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遵守宪法、法律、
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道德风尚。坚持为
政府服务、为行业服务、为会员服务、为社会的
文明进步服务，依法维护会员权益，培育、促进
养老产业健康发展。

业务范围

（一）建立产业自律机制，提高产业整体素
质，依法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和产业整体利益。

（二）参与制定绵阳市老龄产业发展规
划，向政府部门提出有关产业政策、经济立法
等建议。

（三）受政府委托，参与老龄产业重大投
资、开发项目的前期论证，协调对项目建设和
运营的监督管理。

（四）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在业务主管单
位指导下开展以下工作：

1、参与制定、修订、评定涉老服务机构、生
产企业的相关标准，参与行业服务和质量的管
理监督工作；

2、组织实施老龄产业服务项目和产品的
评估、推广；

3、组织实施老龄产业调查和行业指标统
计，开发、应用调查统计成果，为政府有关部门
提供决策依据；

4、配合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为老服务相关

职业技能的鉴定考核；
5、组织行业内有关评选表彰活动。

（五）建立老龄产业内部信息网络，按照规
定编辑发行协会内部刊物；组织开展产业论坛
和经济技术、经营管理、市场信息交流。

（六）根据市场需求，引导、组织会员研发
老年产品；引进、推介国内外优秀同类产品。

（七）组织开展会员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
动；借鉴、推广国外及国内其他地区为老服务、
福利机构的先进经营模式及管理经验。

（八）在业务主管单位授权下举办交易会、
展览会。

（九）受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单位委托，承
办与养老产业有关的工作。

协会单位会员名单（37个）（增加绵阳市昊
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甄选科技有限公司
两个单位）

协会个人会员名单（28个）

协会地址

绵阳科创区创新中心二期6号楼下沉式广
场——绵阳市电商众创空间

电话：0816-6355358
传真：0816-6355358
Email：3188969730@qq.com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绵阳市分公司
绵阳天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光友薯业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三阳汽车有限公司
绵阳东鑫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甄选科技有限公司
绵阳日报报业发展有限公司
绵阳晚报报业发展有限公司
绵阳启明星集团有限公司
绵阳临园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富临大都会酒店
四川长虹智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科（绵阳）律师事务所
绵阳市九九佳园颐养苑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作家协会
四川绵阳泰丰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市昊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单位名称

绵阳市老龄产业协会单位会员名单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绵阳禾创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九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绵阳市国粹娱乐用品经营部
绵阳康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合家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绵阳市相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涪城区花园建材厂
绵阳燃气集团公司王子大酒店
四川睿易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悦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绵阳市海维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独言口腔医疗有限公司
绵阳春雷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三台县立新镇迦南通讯店
三台县立新镇梓州邓明家电经营部
绵阳市游仙区康先九九药店
绵阳顺驰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序号 单位名称

绵阳日报社
启明星集团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绵阳临园宾馆有限责任公司富临大都会酒店
中国联通绵阳市分公司
绵阳天泰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光友薯业有限公司
四川正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四川三阳汽车有限公司
绵阳东鑫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顺驰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四川长虹智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盈科（绵阳）律师事务所
四川绵阳泰丰实业有限公司
绵阳禾创环境艺术工程有限公司
绵阳九磁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周华
杨剑伟
汪辉
肖瑞溪
孟祥柱

邹光友

杨进
王东
林刚
刘强
肖菊
张万明
张靳
潘虹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绵阳市老龄产业协会单位会员名单

徐健
邓健康
蒋开恩
杨惠
杨惠
黄勇
宋立
吴晓琼
王朋
独言
胡海燕
周国早
马培松
邓世尚
邓明
蒲兵

绵阳市国粹娱乐用品经营部
绵阳康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合家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绵阳市相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绵阳市涪城区花园建材厂
绵阳燃气集团公司王子大酒店
四川睿易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悦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绵阳市海维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独言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绵阳春雷教育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九九佳园颐养苑有限责任公司
绵阳市作家协会
三台县立新镇迦南通讯店
三台县立新镇梓州邓明家电
绵阳市游仙区康先九九药店

单位名称 法人代表

第一条 为了规范绵阳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
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四川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
项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结合绵阳市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绵阳市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
科学、文化、卫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民政、民族、宗教等工作的重大事
项，适用本规定。

前款所称的重大事项，依照法律、
法规和本规定的有关程序认定。

第三条 绵阳市行政区域内的下
列事项，应当作为重大事项提请市人
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一）保证宪法、法律、法规、上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市人民代表大会决
议、决定的遵守和执行的重大措施；

（二）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合法权益的重大措施；

（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年度计划调整方案；

（四）市本级预算的调整方案和市
本级决算草案；

（五）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市区域
发展总体规划、全市新型城镇化规划
实施等有关全市国土空间开发和城镇
建设的重大措施；

（六）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
重大改革举措；

（七）涉及就业促进、扶贫解困、教
育助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百姓安
居、生态环境等重大民生工程；

（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环境
和资源保护、历史文化保护有重大影
响的建设、由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大
型建设等重大建设项目；

（九）建设国家科技城和西部现代
化强市的重大决策和部署；

（十）推进依法治市，加强社会主
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决策和部署；

（十一）撤销县（市、区）人大及其
常委会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十二）撤销市人民政府不适当的
决定和命令；

（十三）授予或者撤销地方荣誉
称号；

（十四）法律、法规规定或市人民
代表大会授权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四条 绵阳市行政区域内的下
列事项，可以作为重大事项提请市人
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一）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预算的执行情况；

（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实施的中期评估情况；

（三）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
支的审计情况以及审计查出问题的整
改情况；

（四）审计工作的重大措施；
（五）社会保障制度实施的重大措施；
（六）城市总体规划及其重大变更；
（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其重大

变更；
（八）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

情况，重大环境事件发生及处理情况；
（九）对公共安全和公共卫生等重

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情况；
（十）代表建议、批评、意见办理的

重大措施；
（十一）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

大事项。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下列重大决

策出台前，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一）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编制、

修改；
（二）经济体制、产业政策、国有资

产管理政策的重大调整；
（三）举借政府债务、政府重大投

资、重大国有资产转让和处置；
（四）其他关系本市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向市人

大常委会报告的其他重大决策事项。
法律法规规定须先经市人大常委

会审议的事项，市人民政府在报批前，
应当依法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第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
根据市委工作部署，结合各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
出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重大问
题，编制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
事项和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
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事项的年度工作计
划草案。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
项和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市
人大常委会报告事项的年度工作计划
草案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
列入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计划。若
有特殊情况需要调整计划的，由主任
会议决定。

第七条 制定市人大常委会讨论、
决定重大事项和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
出台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事项的年
度工作计划，应当充分听取有关国家
机关的意见。

第八条 有关国家机关拟提请市
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拟
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的重大决策，在
拟订草案时，应当充分论证，广泛征求
意见，应当事先听取市人大有关专门
委员会和常委会工作机构的意见。

市人大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常委
会工作机构可以提前参与草案的起草
工作，对相关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第九条 有关国家机关提请市人大
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
报告，一般应当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一）基本情况；
（二）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政

策依据；
（三）必要性、可行性等分析论证

报告及说明、有关的统计数据；
（四）主要分歧意见等；
（五）市人大常委会认为应当提供

的其他资料。
第十条 有关国家机关提请市人

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议案
或者报告，以及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
议的重大决策，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
举行会议的二十日前报送市人大常委
会。特殊情况经主任会议同意的除外。

第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
决定重大事项、审议重大决策，应当采
取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
织、市人大代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和
重大决策，可以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
单位、社会组织等进行论证和评估。

对存在重大意见分歧或者涉及利益
关系重大调整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
应当召开听证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第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
决定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报告、审议

重大决策时，有关国家机关的主要负
责人应当到会作出说明，回答询问。

第十三条 讨论中对重要问题有重
大分歧意见的，主任会议可以决定本
次常委会会议暂不付表决，会后由有
关部门进一步组织论证或者召开听证
会，对议案或者报告修改完善后再提
请审议。

第十四条 有关国家机关对市人
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作出的
决议、决定，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并在要
求时限内报告执行结果。对需要较长
时间办理的，可以分阶段报告。

第十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重
大事项，认为不需要作出决议或决定
的，应当在常委会闭会后两个工作日
内将审议意见交由报告机关。报告机
关应当自收到审议意见三个月内，向
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办理情况。

第十六条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讨
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报告，以
及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大决
策，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但是
经主任会议决定不公布的除外。

第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应当将
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市人民政府重大
决策出台前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工作
的情况，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

第十八条 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
定应当由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
重大事项，有关国家机关越权作出决
定的，市人大常委会应当依法予以纠
正或者撤销。

市人大常委会应当通过听取和审
议工作报告、工作评议、执法检查、专
题询问及代表视察、专题调研等形式，
加强对有关决议、决定贯彻实施情况
的监督。对不执行有关决议、决定或者
执行决议、决定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可以通过询问、质询、特定问题调查、
撤职等方式进行监督。

依照本规定应当在出台前向市人
大常委会报告的重大决策，未按要求
报告的，应当作出说明，并限期报告。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市人大常委
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通过之日起
施行。2014年 11月 27日起施行的《绵
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
定重大事项的规定（试行）》同时废止。

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
（2018年8月27日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上接第1版）

四、依法履职尽责，切实提
供加快建设中国科技城和西部
现代化强市的法治保障

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切实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坚持把人大工
作纳入中国科技城和西部现代化强
市建设大局中谋划推进。全市立法工
作要坚持与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任务
的紧密衔接，充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
推动作用。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要加强依法决定重大事项工作，适时

作出决议、决定，切实将加快建设中
国科技城和西部现代化强市的重大
决策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和
行动；要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导向、目
标导向，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监督工
作，充分发挥人大监督的积极推动作
用。全市各级人大代表要切实增强履
职意识，积极执行代表职务，充分发
挥代表作用，为中国科技城和西部现
代化强市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加强对本
决定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每年
听取同级人民政府执行决定的情况报
告，持续推动中国科技城和西部现代
化强市建设。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推进推进““平安绵阳平安绵阳””建设建设

本报讯（记者 李锦辉）为进一步深
入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全民参
与的浓厚氛围，近日，我市多社区开展形
式多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活动，充
分发动居民参与，维护辖区的安全稳定。

“大家遇到黑恶势力要积极举报，
共同维护我市良好的社会环境。”近日，
游仙区涪江街道剑南路东段社区志愿
者、网格员深入辖区，向居民发放、在公
开栏张贴“扫黑除恶”宣传资料，向群众
讲解什么是黑恶势力，发现黑恶势力怎
么办，并公布了电话，进一步增强人民群
众同黑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心，调动群众
举报揭发涉黑涉恶犯罪活动线索的积极
性。除此之外，该社区还通过LED宣传
屏、微信公众号平台等媒介在辖区内营
造扫黑除恶的浓厚氛围，并在社区设立
扫黑除恶举报箱。

为进一步推进平安社区建设，日
前，涪城区城厢街道解放街社区积极行
动，结合日常巡查加大对涉黑涉恶摸排
整治，不放过一丝涉黑涉恶线索。在整
治活动中，社区动员辖区内各单位、商
家增设“扫黑除恶”宣传标语，同时，社
区工作人员每天穿梭于辖区各个小区

及巷道一遍一遍向过往居民宣传“扫黑
除恶”的重要性。“作为社区居民，我要
积极举报黑恶势力，配合社区共同创造
平安有序和谐的社区环境。”社区居民
李俊熙告诉记者。解放街社区相关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扫黑除恶事关社区和谐
稳定，事关社会福祉，需要全社区共同
参与，社区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加大宣传力度，努力营造浓
厚宣传氛围，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知晓
率和参与度，广泛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投
身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为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切实
加强安全工作，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
近日，涪城区金菊街社区对辖区各小区
及重点单位进行“扫黑除恶”专项宣传
和安全大检查，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创
造良好的安全稳定的环境。检查活动
中，社区工作人员紧紧围绕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活动主题，结合实际，重点在辖
区内的网吧、娱乐场所及人员密集地开
展检查，同时向居民广泛宣传打击黑恶
势力的有关法律常识，鼓励引导群众遵
守法律法规，引导群众检举揭发黑恶势
力违法犯罪行为，最大限度调动人民群
众参与扫黑除恶的积极性，活动的开
展，既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增强了社
会各界参与打黑除恶的决心和信心，又
为维护治安稳定、净化社会风气、优化
治安环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专群结合扫黑除恶
共建共享平安绵阳

我市各社区广泛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宣传活动


